[bookmark: _GoBack]处置固定资产价值评估第三方服务机构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服务内容
我院拟选资产价值评估第三方服务机构，对拟处置固定资产进行价值评估；该机构需对医院拟处置的固定资产进行现场勘查、价值评估，出具资产评估报告；
评估对象：合同期内医院申报的拟处置固定资产的处置价值；
评估资产范围包括：医疗设备、通用设备、家具用具、电子产品、车辆等各类固定资产；
评估目的：确定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，为医院拟处置固定资产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
二、服务期3年，合同一签三年，每年定期考核，考核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三、服务要求
响应时间：接到医院评估通知后，3个工作日内安排人员到现场勘查；
评估报告：勘查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；
报告质量：评估报告须符合资产评估准则要求，内容完整、结论清晰，能满足主管部门审批及医院处置参考的需要；
人员要求：现场勘查须由持证评估师带队，评估报告须由两名及以上持证评估师签字确认；
配合要求：根据需要配合医院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问询或检查；
保密要求：遵守职业道德，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。
4、 项目预算：2.9万元/年
五、报价要求：
本次采购采取按每年度打包收费方式报价。供应商根据医院近三年年均拟处置资产原值约4300万元（分8-10批次评估），报出每年服务包干价；
报价需包含服务期内所有评估项目的人工费、差旅费、报告制作费等全部费用，医院不再支付额外费用；
服务期内（3年），每年服务费用按合同价执行，不因评估次数增减、资产原值变化而调整。
五、资质要求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具有财政部门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，或已通过财政部门备案；
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信誉良好；
提供自2023年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完成过至少2家三级医院资产评估业绩，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（遴选时须提供合同原件，未提供合同原件无效）。

